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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那么，“人何以能群呢？”荀子回答说：“人何以能群？曰：分。”（《王制》）而所谓“分”在荀子这里就是

指分工和分层。前者是职分，后者是等分。荀子说： 

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

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

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富国》） 

  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

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

子共已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王霸》） 

  荀子认为，“群”或社会之有可能就在于“分”，在于有职分和等分，其中最重要的在于等分。黑格尔将此称作

定在，他说：“个人只有成为定在，成为特定的特殊性，从而把自己完全限制于需要的某一个特殊领域，才能达到他

的现实性。”  荀子以为，人群有分则序，无分则乱：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富

国》） 

  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

矣。（《富国》）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

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 

荀子还对等级之“分”给予了本体论的证明：“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

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王制》） 

  抛开荀子特定的等级关系，“分”这一概念中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秩序。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秩序。显然，这一

问题是前人所不曾思考的。孔子与孟子比较多地是涉及家庭伦常问题，也可以视作家庭秩序。此外，孔子也讲过特定

的社会秩序问题，但那只是局限于统治集团的狭义的秩序，换言之，是一种政治秩序。而孟子的学说基本没有将社会

秩序问题列入其重点思考的范围。而秩序问题实际上就是关系问题，或即社会关系问题。荀子对于社会秩序与关系问

题思考的意义就在于：将秩序或关系问题打上社会的印记，换言之，也即上升到一个普遍的高度。从伦理的角度讲，

这就更具有广泛性；从哲学的角度讲，这也就更具有抽象性。 

  可以这样说，对人性问题的社会学证明进一步强化了其作为大众或普遍层面的身份与性质。 

  四、“伪”或“礼义”：大众伦理的核心内容与基本定位 

  

  为改造“性”，也为实现“分”，荀子进而提出了“化性起伪”的理论。“化性起伪”理论既可以视作是荀子人

性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性由自然而社会思考的必然或逻辑的结果；但“化性起伪”理论同时也是荀子伦理学说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度包含和概括了大众或普遍伦理的基本内容。而无论是“性伪”理论，还是“礼义”理论，荀

子都是基于社会伦理而非个人修养。 

我们首先来看作为人性理论的“伪”。在这里，“伪”是针对“性”而言。荀子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礼论》） 



  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性恶》） 

  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

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性恶》） 

  但另一方面，荀子所说的“伪”也就是“礼义”，因而“伪”又是属于伦理学说的。在《性恶》中，荀子明确地

阐述了“伪”与“礼义”的关系：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 

  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 

  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 

  在经历了由“性”而“伪”的过程以后，我们会看到人性已得到了提升，因为其中已包含了教化。按今日的话

说，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下面两段：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

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

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性恶》）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

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性恶》） 

  可见，“礼义”也就是“伪”，或与“伪”是同义的，确切地说，“礼义”就是“伪”的核心内容。就这样，通

过“伪”这一概念，荀子的人性理论与伦理学说汇合在一起。也即是说，借助“伪”的思想，荀子将其人性理论与伦

理学说有机地连缀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庞大、更为完整的思想体系。正是通过“伪”的概念，通过对“伪”即

“礼义”内容的规定，通过“化性起伪”理论或学说的阐述，我们真正了解了荀子伦理学说的落脚之处：将大众的自

然的不合伦理的“性”改造成人为的合于伦理的“伪”；我们真正读懂了荀子伦理学说的核心与精髓所在：人类社会

的组织或有序化不能离开伦理，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组织或有序化唯有通过伦理也即“伪”方才可能。 

  值得指出的是，荀子在确定将“礼义”作为伦理的核心内容的同时，也明确了这一内容的定位是在于大众或社会

规范，这可以从荀子对“礼”的界定上清楚地看出，如： 

  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礼论》） 

  程者，物之准也；礼者，节之准也。程以立数，礼以定论。（《致士》） 

  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儒效》） 

  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大略》）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劝学》）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

之能诬也。（《王霸》） 

  一言以蔽之，“礼”就是规范，确切地说，“礼”是建立在社会普遍层面之上的规范。毫无疑问，这样一种

“礼”与作为个人德性的“仁”相比较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应当说，孔子也曾讲礼，但礼在孔子那里主要是指制

度，确切地说是周代的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虽也含有伦理的内容，但它更“姓”制度

而非伦理，且适用范围十分确定或有限，即统治集团。而在荀子这里，礼主要是指与伦理相关的规范，也就是说它主

要是“姓”伦理而非制度。或也可以这样说，以制度释礼还是以规范释礼是孔子与荀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区别。   

  现在，荀子已经带领我们圆满地回到了他与孔子和孟子的分野之处，即更加强调的是礼义而不是仁义。 

  五、“化”：实现伦理的教育途径或教育学论证 

  但“伪”或“礼义”的获得又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这也就是实现伦理的途径问题，应当说这也是伦理思想本身

的固有内容。荀子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就是“化”。荀子认为，大众层面伦理的实现首先是与教育密切相关的。换

言之，只有通过教育方才使伦理成为可能，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而教育也即化性起伪。如荀子《性恶》中所说：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

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 

  荀子以对“枸木”的矫治和对“钝金”的磨砺为例来比喻教化的作用。他说：“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者，



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故枸木必待櫽栝烝矫然后

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

义，则悖乱而不治。”（《性恶》）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荀子十分注重乐教在教育中的地位，《乐论》篇说：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

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 

荀子认为：“乐”对于教育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能够感动人心，能够和睦社会，能够扬善止恶，能够移风易

俗，“故人不能不乐”。 

以教育作为基础，荀子还非常注重和强调“积”，也即良好民风和风尚的养成。“积”的认识最初可能与职业特征或

地域习惯有关。如荀子讲：“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

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

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夏而夏；是非天

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荀子常用“注错”、“习俗”这样一些概念来注解“积”。如《荣辱》：“可以

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

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 

荀子指出，民风之“积”乃是人为的结果，是教化的结果：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儒效》） 

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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